保定市徐水区应急管理局
部门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为确实做好2019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财政专项资金部门绩效自评价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0〕14号）文件精神，我单位对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进行了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单位组织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专项资金有关账目，检查专项资金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总结。我部门2019年预算安排共计41.3839万元，分4个项目拨付，其中：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专项业务费：13.6939万元；隐患排查治理系统经费：10.635万元；安全生产专家经费：0.93万元；应急救援系统平台业务费：16.125万元。项目资金按照用款计划安排序时拨付到位。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财务审核审批制度，项目经费预算、支出等，一律须经财务审核，财务审核合格后，由领导批示方可组织实施，严格把握财务管理关；建立检查督办制度。对执行不力、推诿拖沓，没有按时完成项目计划的情况，提出改进意见，由责任领导负责督办，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GoBack]　2019年，在区委、区政府正确领导下，应急管理局保定市徐水区应急管理局2019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要求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恪守安全红线，围绕“落实责任”这个核心，探索建立了党政齐抓共管、精细化监管、安全事项清单化管理等适合我区实际特点的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安全事故预防体系，保持了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全区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安全生产保障。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专项业务费：通过督导检查全区安全生产，最大限度地发现、纠正、督促企业消除各类隐患，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隐患排查治理系统经费：基本建成全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提高生产经营单位建设标准，规范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提升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操作能力和执法监察能力和水平，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和信息公开力度，提高全社会安全生产意识，提高事故调查工作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可靠性，组织完成安全生产责任目标考核，推进企业诚信和承诺制相关工作制度化、信息化。
安全生产专家经费：通过督导检查全区安全生产，最大限度地发现、纠正、督促企业消除各类隐患，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全区共出动督导检查组378个，执法检查组65个，检查单位场所996（次），暗查暗访单位场所19家，排查企业996家，累计发现整改隐患801项，停产整顿2家，经济处罚45万元，确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庆期间全区安全稳定。存在问题是2019年我局涉及机构改革，职能变化很多，政策变化大，而且各地对专家的使用需求多，造成专家人员不足，使用专家检查的次数很少，因而致使专家经费支出未达到年初预算支出进度。今后要加强组织领导，科学谋划项目预算，专款专用，加大预算资金支出力度，严格按照支出进度要求完成支出任务，为局领导班子决策提供客观、公正的依据，为下一年安全生产检查工作的开展打好基础。
应急救援系统平台业务费：通过项目实施，理顺了应急救援工作机制，推动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和应急平台建设，提高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能力，保证政府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或降低事故及其危害程度。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问题
根据通知要求，我部门对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自检自查。绩效目标立项合理、指标明确，项目资金全部到位。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合理规范，相关管理制度健全，项目质量有保障、项目效益明显，项目实施达到了预期效果，各项工作均已完成，2019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95分以上，评价结果为优。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要加强对预算项目工作的全面领导，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二是专款专用。严格按项目规范要求，做到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加强监督。对日常工作加强规范和监督，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